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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停留事務標準作業流程圖 
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 
 
註記 

1、持停留簽證而預計停留超過 180日者須於 60日內改換居留簽證。 

2、持居留簽證者需於入境後 15日內改換居留證。 

3、改換居留簽證及改換居留證各需 10個工作天。 

4、申請表格如下： 

https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public/Data/09216474271.pd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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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申請表格 

https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public/Data/09216474271.pdf

